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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總目總目總目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民航處民航處民航處民航處

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新分目「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更換航路監察雷達」

請各委員批准開立為數 1 億 470 萬元的新承擔額，用

以更換現時位於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現時位於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的使用年期快將屆滿，維修保養工

作愈見困難，而所涉費用亦不斷增加。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2 . 民航處處長建議更換該航路監察雷達。經濟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理由理由理由理由

3 . 現時位於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是本港用以管制航空交通的一

次監察雷達。該雷達為航空交通管制人員提供有關飛機航程和方位的

重要資料，覆蓋範圍可達 200 海里。

4 . 該航路監察雷達已投入服務超過 22 年，其性能日漸退化，須經常

進行維修保養，耗用大筆費用，才能維持正常運作。由 1997 年至今，用

於維修保養該雷達的工時和部件費用，分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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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工時工時工時工時 部件費用部件費用部件費用部件費用

1997 年 2 180 小時 1,777,000 元

1998 年 2 080 小時 1,625,000 元

1999 年 2 320 小時 2,125,000 元

2000 年

(截至 11 月 30 日 )

3 210 小時 2,811,000 元

5 . 儘管經常進行維修保養，但該雷達在 1996 至 2000 年期間，每年依然

平均出現 29 次故障。民航處預料未來數年故障率會更高，中斷服務的

次數亦因而更頻密 1。

6 . 此外，該類型雷達已停產超過十年，以致採購部件相當困難，交

付時間有時需長達 18 個月。該雷達的供應商和維修保養工程承辦商認

為，更換雷達較進行維修保養更符合經濟原則。

7 . 本港目前另有兩個一次監察雷達，配合航路監察雷達提供航空交

通管制服務，但這兩個雷達的覆蓋範圍不足以進行所需的遠程監察，

亦不能 24 小時備用。倘若缺少一部運作正常的航路監察雷達，航空交

通管制人員便會缺少一台偵測飛機位置的重要儀器，他們所提供的航

空交通管制服務亦會因而受到影響。倘若飛機沒有安裝應答器或應答器

失靈，並在距離本港 140 至 200 海里內的空域飛行，受影響的程度會更

為嚴重。因此，我們必須及時更換航路監察雷達。

附件

8 . 建議購入的新航路監察雷達會採用新式設計，具備先進功能，可

令雷達系統更穩定可靠 (例如故障發生的平均相隔時間大為延長 )、加

強信號的傳送和處理，以及提高系統的性能 (例如監測距離更遠、準確

度更高，並可在惡劣天氣下發揮更強的目標偵測功能 )。有關改善項目

表列於附件。

                                                
1 一如其他電子儀器，航空交通管制設備 (包括航路監察雷達 )亦會間中出現故障。航路

監察雷達服務一旦中斷，民航處會採用應急的航空交通管制措施，包括使用其他雷達

或改用非雷達管制模式，以確保航空交通安全。不過，採用應急措施可能會導致空域

的交通容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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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非經常費用

9 .  民航處處長根據最新的市場資料，估計實施這項建議所需的非經

常費用為 1 億 47 0 萬元 (攤銷期為 20 年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a ) 購置和安裝設備 8 6 .3

( b ) 改建現有雷達站和重置雷達站的樓宇裝備 7 . 5

( c ) 在雷達投入服務前進行飛行校驗 0 . 8

( d ) 民航處維修保養工程承辦商提供技術工程服

務

0 . 5

小計 9 5 .1

( e ) 應急費用 (1 0 %) 9 . 6

總計 1 0 4 . 7

1 0 . 關於第 9 段 ( a )項，有關費用是用以購置新航路監察雷達系統、雷

達保護罩、微波連接設備、不間斷電源供應器、測試用設備和基本部

件，以及支付安裝設備和進行測試的開支和其他雜項開支，例如在廠

驗收測試和供應商為操作人員提供設備維修保養訓練方面的開支。

11 . 關於第 9 段 (b )項，有關費用是用以改建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

站，以便安裝新的雷達設備、天線和雷達罩，以及重置和翻新雷達站

的樓宇裝備。

1 2 . 關於第 9 段 ( c )項，有關費用為支付予飛行校驗服務供應商的飛行

校驗費用。新航路監察雷達投入服務之前，必須根據指定的國際標準

進行校驗工作。

1 3 . 關於第 9 段 (d )項，有關費用為支付予民航處維修保養工程承辦商

的技術服務費用。承辦商提供的服務包括拆除舊有的航路監察雷達、

協助在雷達站安裝新設備，以及把新的雷達資料／信號與現有的航空

交通管制系統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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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預計未來數年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財政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2 0 01 -0 2 2 1 .1

2 0 02 -0 3 5 . 4

2 0 03 -0 4 6 8 .5

2 0 04 -0 5 9 . 7

總計 1 0 4 . 7

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經常費用

1 5 . 民航處的維修保養工程承辦商會負責新航路監察雷達的維修保養

工作，故該處無須增加人手。民航處處長估計，部件、照明和電力方

面所需的費用為每年 186 萬元 (其中部件佔 150 萬元，照明和電力佔

3 6 萬元 )，但實際數額須視乎所裝置的設備而定。按建議更換雷達所需

的全部經常費用，會從民航處現時供作維修保養航空交通管制設備和

設施的撥款撥付。

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推行計劃

1 6 .  民航處處長擬按照下述時間表推行有關建議－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預定完成日期預定完成日期預定完成日期預定完成日期

招標 2 0 01 年 5 月

批出合約 2 0 02 年 1 月

改建雷達站 2 0 03 年 2 月

交付設備 2 0 03 年 4 月

安裝和驗收 2 0 03 年年底

1 7 .  預 計 在 現 有 的 航 路 監察 雷 達 停 用 四 個 月 後， 新 雷 達 才 可 投入 服

務。期間，在餘下兩個一次監察雷達覆蓋範圍以外的飛機的方位資料，

會經由二次監察雷達傳送予航空交通管制人員。為安全起見，飛機之

間的分隔距離會擴 。此外，民航處會把這項特別安排通知航空公司

和機師。倘若飛機的應答器失靈，民航處會改用非雷達監察模式管制，

並進一步擴 飛機之間的分隔距離，以維持飛行安全。經考慮 2003 年的

預計航空交通量和其他雷達可供使用的情況後，民航處認為在更換雷

達期間採取上述臨時措施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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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民航處曾考慮另一個方案，就是在現有雷達停用前，在另一地點設

置新雷達，使新雷達可在現有雷達停用前投入服務。不過，現時柏架山

設置雷達的地點最不受阻，覆蓋範圍最廣。再者，如在另一地點設置

新雷達，便須在有關地點進行工地開拓工程，所涉的開支粗略估計約須

增加 9,000 萬元。因此，民航處不建議採用這個方案。

對費用和收費的影響對費用和收費的影響對費用和收費的影響對費用和收費的影響

1 9 . 更 換 航 路 監 察 雷 達 的 攤 銷 成 本 會 從 航 空交 通 管 制 服 務 費 和過 境

導 航 費 2收 回 。 我 們 估 計 ， 新 雷 達 投 入 服 務 後 ， 上 述 兩 項 收 費 會 在

2 0 04 -0 5 年度分別調高約 0 .6 %和 1.7%。

2 0 . 在 2004-05 年度增收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費，會由超過 110 000 班

航機分擔。按此估計，每班航機需多付服務費約 37 元 3。由於更換雷達

可保障飛行安全，並提高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的效率，所取得的效益，

當可抵銷增加收費的影響有餘。因此，這項建議不會削弱香港國際機

場的競爭力。

2 1 . 增收過境導航費，只涉及飛越本港領空但不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

飛機。因此，機場的競爭力不會受到影響。

諮詢諮詢諮詢諮詢

2 2 . 航空諮詢委員會支持更換柏架山航路監察雷達的建議。我們已在

2 0 01 年 1 月 1 6 日諮詢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議員支持有關建議。

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背景資料

23 . 航空交通管制工作採用的雷達系統主要有兩類，即一次監察雷達

(下稱「一次雷達」 )和二次監察雷達 (下稱「二次雷達」 )。一次雷達會

發出雷達 ，偵測從有關飛機反射回來的信號，並在雷達屏幕上以

目標光點顯示飛機的航程和方位；二次雷達則可在雷達屏幕上以 目

                                                
2 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由民航處提供。費用方面，就在香港國際機場升降的飛機來說，

會從機場管理局繳付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費收回；至於飛越本港領空但不在香港國

際機場升降的飛機，則會從航空公司繳付的過境導航費收回。
3 假設機場管理局會從航空公司悉數收回所增加的航空交通管制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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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標記顯示飛機的位置、高度和編號等資料。二次雷達的運作，全賴

發出詢問信號觸發飛機上的應答器，再由應答器傳回特別編碼信號，

提供有關資料。因此，二次雷達能否有效運作，須視乎飛機是否裝有

應答器和應答器的功能是否正常。不過，並非所有飛機均裝有應答器，

部分軍用飛機便沒有這種設備。反觀一次雷達則無須依賴應答器。因

此，我們必須同時備有一次雷達和二次雷達，雷達屏幕才可提供完備

的資料，持續顯示目標飛機的狀況。

2 4 . 輔助本港航空交通管制服務的現有一次雷達網絡，由三個一次雷

達系統組成，分別具備進場、中程和航路監察功能。這些系統分別是

－

( a )  設於沙洲的進場監察雷達，具備 64 海里以內的短程監察功

能；

( b )  設於大帽山的終端管制區雷達，具備 140 海里以內的中程監

察功能；以及

( c )  設於柏架山的航路監察雷達，具備 200 海里以內的遠程監察

功能。

25 . 進 場 監 察 雷 達 和 終 端 管 制 區 雷 達 都 是 專為 新 香 港 國 際 機 場而 設

計，分別在 19 97 和 1998 年投入服務。航路監察雷達則在 1 9 78 年為當

時的啟德機場裝設，由於使用年期估計到 2003 - 0 4 年度始行屆滿，故

未有在新機場啟用時更換。

2 6 . 目前，全港共有四個二次雷達，其中三個與上文第 24 段所述的三

個一次雷達配合使用，第四個則為備用系統。這個整體雷達網絡配置

模式由機場總綱計劃顧問建議，而香港國際機場啟用以來實際運作所

得的經驗亦證明網絡配置得宜。

2 7 . 飛機在本港 20 0 海里外飛行時，民航處會採用程序管制方式，以

「時間」作為分隔飛機的準則 (兩架使用同一高度和航路飛行的飛機通

常相隔十分鐘；以距離計，則約相等於 8 0 海里 )。如使用雷達管制方

式，飛機之間的最短距離便可縮減為三至十海里，視乎飛機位置和所

用的雷達設備而定。本港 200 海里範圍內的空域，交通通常十分繁忙，

使用程序管制方式顯然無法應付有關情況，因此，民航處有需要採用

性能合乎要求的雷達系統，確保本港約 2 00 海里範圍內的航空交通安

全快捷，秩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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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 這項建議旨在維持本港整個航空交通管制系統其中一個組件的有

效運作。此外，我們亦須提升部分航空交通管制系統的功能，並會就

有關建議另行提交文件供委員審議 (見 FCR(2 00 0- 0 1) 70 號文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濟局

2 0 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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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架山現有的一次監察雷達與擬裝設的新雷達的比較柏架山現有的一次監察雷達與擬裝設的新雷達的比較柏架山現有的一次監察雷達與擬裝設的新雷達的比較柏架山現有的一次監察雷達與擬裝設的新雷達的比較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現有雷達現有雷達現有雷達現有雷達 新雷達新雷達新雷達新雷達

A. 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採用的技術與基本設計

技術 — 採 用 真 空 管 (調 速
管 )技術，配有分立
元件。調速管必須

在三年內更換，現

時 每 套 價 格 為

8 5 0 , 00 0 元。

— 採用全固態技術，

由微處理器調控，

可令系統更加穩定

可靠。

— 採用七十年代的信

號處理技術。

— 採用最新的信號處

理技術，可提高雜

波干擾下的目標偵

測度。

— 發射機採用水冷系

統。

— 發射機採用氣冷或

液冷系統，可提高

雷達的可靠程度和／

或效率。

B. 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功能與性能

距離準確度 0 . 3 至 0 . 4 海里 0 . 1 海里

方位準確度 0 . 5 度 0 . 2 度

偵測範圍 2 0 0 海里 2 0 0 海里

起動時間 2 0 分鐘 2 分鐘

故障平均相隔時間 約 24 0 小時 3  00 0 小時

惡劣天氣下的性能 目標偵測機會率下跌

至 80 %左右
目標偵測機會率下跌

至 95 %左右

C. 輔助設備輔助設備輔助設備輔助設備

不間斷電源供應器 欠備 會裝備

遙距控制及監測系統 簡單的開關繼動裝置 設有原地和遙距維修

工作站，具備深入控

制、監測和系統診斷的

功能。


